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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64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6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以及《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0年7月24日

赎回起始日 2020年7月24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A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649 009650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2020年7月24日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

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

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本基金投资于证券交易所以外其他证券交易场

所的交易标的或有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投资人在基金

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登记机构有权拒绝，如登记机构确认接收的，视为投

资人在下一开放日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并按照下一开放日的申请处理。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

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具体

申购最低限额以各代销机构规定为准；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

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

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但单一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得

达到或者超过本基金总份额的50%，且不得变相规避50%集中度要求。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基金合

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80%

100万元≤M＜300万元 0.50%

300万元≤M＜500万元 0.30%

M≥500万元 按笔收取，单笔1000元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为0。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其申购费

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

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

基金，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

0.6％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0.6%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个

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 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优

惠费率执行。

若有代销机构特别约定开办本基金申购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并已经发布临时公告， 则具体费

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以该等公告为准。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

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在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每个基金交易账户最

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某一销售机构的某一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具体单笔赎回最低份额

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

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T） 赎回费率

0≤T＜7天 1.50%

7天≤T〈30天 0.75%

30天≤T〈180天 0.50%

T≥180天 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T） 赎回费率

0≤T＜7天 1.50%

7天≤T〈30天 0.50%

T≥30天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持有人承担。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天的投资人，赎

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30天少于90天的投资人，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

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90天少于180天的投资人，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C类

基金份额，对于所收取的基金份额赎回费，基金管理人将其总额的100%计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北京万豪中心D座12层

电话 （010）65215588 传真 （010）65215577

联系人 黄娜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27楼09-14单元

电话 （021）38789658 传真 （021）68880023

联系人 邵琦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A座2单元21层04-05单元

电话 （028）86202100 传真 （028）86202100

联系人 王启明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6层

电话 （0755）84362200 传真 （0755）25870663

联系人 陈寒梦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大厦3101室

电话 （0532）66777997 传真 （0532）66777676

联系人 胡洪峰

（6）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1366号万象城2幢1001A室

电话 （0571）88061392 传真 （0571）88021391

联系人 刘伟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合广场801A单元

电话 （0591）88013670 传真 （0591）88013670

联系人 吴志锋

（8）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288号新世纪广场A座4202室

电话 （025）66671118 传真 （025）66671100

联系人 徐莉莉

（9）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裙楼103、203单元

电话 （020）62305005 传真 （020）62305005

联系人 钟俊杰

（10）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申购、赎回、查询等业务。具体参见

相关公告。

5.2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数额限制等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

规定，各销售机构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况以其各自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

站（www.jsfund.cn）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指定网

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

阅读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进行查询。

（3）投资者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

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

的确认情况。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

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6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7月24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10万元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保证基金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长，向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A 嘉实精选平衡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649 00965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24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投资限额调整

为：本基金单个开放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10万元，如超过1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

将有权拒绝；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

2）在实施限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恢复办理本基金的

正常申购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或登录网站www.jsfund.

cn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LOF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A类份额（基金代码：160720，场内简称：中期企债，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波动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7月22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1.458元，相对于当日1.1598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5.71%。截止2020年7月23日，本基金在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1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

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

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

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2、截至目前，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本基金

管理人2020年7月9日发布《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 敬请投资者注意，详情见上

述公告。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

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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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07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敬请广大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38,3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40）。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已生效（合同编号：

（2020）连银综授额字第000039号-担保0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瓦三医院”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7,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7月24日

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北共济街三段36号

法定代表人：吴祖耀

注册资本：68,92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包括乳腺科、肛肠科）、妇产科（妇科、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皮肤病专业、麻醉科、肠道传染病专业、康复医学科、中医科（内科、针灸科、推拿科、康复医学科）、

软伤科、病理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核磁共振、心电、B超、CT）、健康体检科、肿瘤科（肿

瘤内科专业）、妇科腹腔镜手术（二级及以下）、血透室、计划生育临床服务、急诊科、老年人护理养护、

医疗护理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瓦三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296,733,900.22 1,273,284,565.95

净资产 394,543,455.26 387,450,040.62

负债总额 902,190,444.96 885,834,525.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0,000,000.00 7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02,190,444.96 579,204,525.33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434,926,341.88 88,446,423.02

利润总额 -211,637,126.35 -209,694.61

净利润 -209,143,848.40 -7,093,273.23

注：上表所列瓦三医院2019年度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保证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瓦三医院为本公司下属医院，其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掌握其财务状况并控制其经营决策。 公

司为瓦三医院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人民币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可满足瓦三医院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审议的担保额度为134,7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1.89%，

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64,34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0.33%。公司对外

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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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神华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煤码头” ） 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

司” ）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天津煤码头55%股权。 本公司与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港” ，

600717.SH）已协商同意对天津煤码头同比例减资，将天津煤码头注册资本减至现有实缴注册资本数

152,498.85万元，双方尚未缴纳的认缴出资共计113,853.90万元不再缴纳（“本次变更注册资本” ）。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后，本公司仍持有天津煤码头55%股权，出资金额变更为83,874.5万元。

一、情况概述

1.�天津煤码头成立于2004年4月28日，由天津港与本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26,

400万元。 本公司持股55%，天津港持股45%。

2.� 2014年，本公司与天津港签订《神华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同意对天津煤码

头进行增资，用于投资建设天津港南疆港区神华煤炭码头二期工程项目（“二期项目” ），增资金额为

139,952.75万元。 其中，本公司认缴增资76,974.01万元，天津港认缴增资62,978.74万元。 天津煤码头

注册资本增加至266,352.75万元。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和天津港已向天津煤码头同比例实缴部分认缴增资额26,098.85万

元。 天津煤码头累计到位实缴注册资本152,498.8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实缴比例

本公司 146,494.01 55% 83,874.5 55%

天津港 119,858.74 45% 68,624.35 45%

合计 266,352.75 100% 152,498.85 100%

4．因外部条件变化，天津煤码头股东会已决议终止二期项目，未到位的认缴增资额失去继续缴

付的基础。 本公司与天津港协商同意，为符合市场监管要求，天津煤码头根据现有实缴注册资本情况

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双方股东未到位的剩余认缴增资额不再缴付。

二、天津煤码头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神华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南港路6201号

法定代表人：邢承海

注册资本：266,352.75万元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和仓储经营；道路货运经营；煤炭采

样检测服务；国内货运代理。

天津煤码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0,108.96 232,653.58

净资产 197,263.30 207,332.40

营业收入 90,333.91 22,180.31

净利润 26,663.61 9,882.81

三、变更注册资本方案

2020年7月23日，本公司与天津港签署《〈神华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的终止协

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双方股东对于在天津煤码头认缴出资中合计113,853.90万元未实缴部分，均不再实际缴纳。

2.�天津煤码头根据现有实缴资本情况调整注册资本，将注册资本由266,352.75万元减至实缴资

本数152,498.85万元。

3.�双方股东持有天津煤码头的股份比例不变，天津煤码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认缴比例 实缴出资（万元） 实缴比例

本公司 83,874.50 55% 83,874.50 55%

天津港 68,624.35 45% 68,624.35 45%

合计 152,498.85 100% 152,498.85 100%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天津煤码头变更注册资本，是双方股东根据天津煤码头项目情况及经营情况作出的决定。 本

次变更注册资本行为不会对天津煤码头的当前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改变天津煤码头的股权结

构；天津煤码头仍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也不会对本公司

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监管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无需经本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涉及其他上市公司披露义务，为保护本公司股东的知情权，本

公司同步披露此公告，特此说明。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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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绍兴市柯桥区齐陶北路8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661,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43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雪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王铼根先生因身体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钱雪林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191,650,204 99.9939 是

1.02

关于选举钱雪根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191,650,204 99.9939 是

1.03

关于选举郭晓军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191,650,204 99.9939 是

1.04

关于选举钱锦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91,650,204 99.9939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张国华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650,203 99.9939 是

2.02

关于选举朱华军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650,203 99.9939 是

2.03

关于选举章君芬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650,203 99.9939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谈金林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191,650,202 99.9939 是

3.02

关于选举倪金祥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191,650,202 99.993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钱雪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204 98.4778 0 0.0000 11,596 1.5222

1.02

关于选举钱雪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204 98.4778 0 0.0000 11,596 1.5222

1.03

关于选举郭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204 98.4778 0 0.0000 11,596 1.5222

1.04

关于选举钱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204 98.4778 0 0.0000 11,596 1.5222

2.01

关于选举张国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0,203 98.4776 0 0.0000 11,597 1.5224

2.02

关于选举朱华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0,203 98.4776 0 0.0000 11,597 1.5224

2.03

关于选举章君芬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0,203 98.4776 0 0.0000 11,597 1.5224

3.01

关于选举谈金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750,202 98.4775 0 0.0000 11,598 1.5225

3.02

关于选举倪金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750,202 98.4775 0 0.0000 11,598 1.52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 3� 项议案， 分别为议案 1.00 （1.01-1.04）、 议案 2.00 （2.01-2.03）、 议案 3.00

（3.01-3.02），全部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李艳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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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20�年 7�月 13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下午16点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钱雪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钱雪林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钱雪林先生担任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人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钱雪林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雪林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人简历

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钱雪根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雪根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人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艾高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艾高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郭晓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晓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沈福为公司技术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福为公司技术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选任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任以下人员为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1）战略委员会：钱雪林、钱雪根、钱锦、郭晓军、朱华军

主任委员：钱雪林

（2）提名委员会：章君芬、张国华、钱雪林

主任委员：章君芬

（3）审计委员会：朱华军、章君芬、郭晓军

主任委员：朱华军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国华、朱华军、钱雪根

主任委员：张国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4� �日

附件一：董事长兼总经理钱雪林先生简历

钱雪林，男，1961年出生，浙江绍兴柯桥人，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1993年，创办个体打铁铺；

1994年-1997年，创办绍兴县齐贤镇梅林机械齿轮厂；1998年至今，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

创办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2007年至今，在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附件二：副总经理钱雪根先生简历

钱雪根，男，1959年出生，浙江绍兴柯桥人，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1993年，创办个体打铁铺；

1994年-1997年，创办绍兴县齐贤镇梅林机械齿轮厂；1998年至今，在公司担任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附件三：财务负责人陈艾高先生简历

陈艾高，男，中国籍，1978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00年7月至2004年2月在常州武进第三

医疗器械厂就职材料会计、 成本会计；2004年3月至2006年2月任常州奥斯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本主管；

2006年2月至2012年3月任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年3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附件四：董事会秘书郭晓军先生简历

郭晓军，男，1974年出生，浙江东阳人，研究生学历，职称：工程师。1995年8月-1998年7月在东阳汽车检

测站工作；1998年8月-2001年7月在鼎立集团任总经理助理、海外部部长；2001年8月-2007年7月在鼎立股

份任监事会主席，行政部部长；2007年8月-2011年6月在宁波金和新材料股份公司任董事、董秘；2011年7

月-至今在公司任董事、董秘。

附件四：技术总监沈福先生简历

沈福，男，1983年3月出生。 2003年毕业于皖西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本科学历。 2007年4月至

2014年9月在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担任系统工程师、项目经理； 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

在西尼电梯（杭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担任电梯研发部部长；2016年9月至今在公司担任研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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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 7�月 13�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23�日下午16点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谈金林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谈金林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谈金林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个

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7�月 24日

附件一：监事会主席谈金林先生简历

谈金林，男，中国籍，1962年出生，大专学历。1984年1月至1994年1月任齐贤纺机厂检验科科长；1994年

2月至今任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证券代码：

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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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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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股东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5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中泰资管5号” ） 计划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1269%。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2020-临057号）。

2020年7月9日，中泰资管5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147%，减持后，中泰资管5号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

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0-临065号）及《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7月23日，公司收到股东中泰资管5号管理人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告知

函，中泰资管5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492%。 截至

2020年7月23日，中泰资管5号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过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泰资管5号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23日 5.4588 129,100 0.005492%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中泰资管5号

无限售

条件股份

117,540,280 4.999996% 117,411,180 4.99450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中泰资管5号本次减持情况与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其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中泰资管5号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告知函》。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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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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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张斌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杨红

飞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邱旻先生计划自2020年2月3日起6个月内分别以自有资金通过法律法规允许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区间为张斌先

生人民币200万元-500万元、杨红飞先生人民币30万元-100万元、邱旻先生人民币10万元-30万元。

?截至2020年7月22日，张斌先生、杨红飞先生、邱旻先生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00,000股、21,100股、7,500股， 累计增持成交额分别为人民币2,793,845

元、人民币311,309元、人民币102,024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接到董事长兼总裁张斌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杨红飞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邱旻先生

的通知，其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斌先生、 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杨红飞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邱旻先生计划自

2020年2月3日起6个月内分别以自有资金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区间为张斌先生人民币200万元-500万元、杨红飞先

生人民币30万元-100万元、邱旻先生人民币10万元-30万元，增持价格不设限制，增持主体将基于对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上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20-006号公

告。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完成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2日，张斌先生、杨红飞先生及邱旻先生已实施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具体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累计增持

股数（股）

累计增持

比例（%）

累计增持

金额（元）

增持后持股

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

比例（%）

张斌

董事长、

总裁

58,800 200,000 0.0407 2,793,845 258,800 0.0526

杨红飞

董事、

常务副总裁

- 21,100 0.0043 311,309 21,100 0.0043

邱旻 董事会秘书 - 7,500 0.0015 102,024 7,500 0.0015

合计 58,800 228,600 0.0465 3,207,178 287,400 0.0584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张斌先生、杨红飞先生和邱旻先生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买卖股票。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张斌先生、杨红飞先生和邱旻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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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广核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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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减少超过

1%

的公告

股东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与其部分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2015年11月26日，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核技术” ，为上市公司中广核

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与2016年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深圳中广核一期核

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及

其委派的董事或控制的其他股东（如有）对上市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包括根据上市公司届时有效

的及其后修改的组织大纲与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 以及出具和签署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

文件，均应按照中广核核技术的意见行使。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持续至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完成之日起的第三十六个月末（2020年1月31日），期满后除非有任何一方书面确认终止，否则协

议应自动无限制地延续有效。

2020年7月22日，中广核核技术收到邢东剑、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健、叶启捷、俞江、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发出的书

面终止一致行动关系的函件，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的规定，中广核核技术与上述七方一致行动关系

终止。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广核核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434,867,742股A股股票，约占当

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5.997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中广核核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389,

834,231股A股股票，约占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1.2337%。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13层12A01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22日

股票简称 中广核技 股票代码 000881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表决权减少股数（股） 表决权减少比例（%）

A股 45,033,511 4.76%

合 计 45,033,511 4.7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229,353,948 24.26% 229,353,948 24.26%

陈晓敏 62,423,759 6.60% 62,423,759 6.60%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64,627 6.29% 59,464,627 6.29%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557,084 1.33% 12,557,084 1.33%

黄志杰 10,261,590 1.09% 10,261,590 1.09%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4,566,089 0.48% 4,566,089 0.48%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848,555 0.41% 3,848,555 0.41%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361,791 0.36% 3,361,791 0.36%

刘斌 1,581,871 0.17% 1,581,871 0.17%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鑫信托

金融投资项目1701期资金信托

1,274,000 0.13% 1,274,000 0.13%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740,508 0.08% 740,508 0.08%

明亮 202,819 0.02% 202,819 0.02%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9,024 0.01% 99,024 0.01%

肖林 98,566 0.01% 98,566 0.01%

邢东剑 505,476 0.05%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4,540 0.08%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39,976 0.14%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高健 1,840,860 0.19%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叶启捷 1,890,488 0.20%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俞江 3,780,977 0.40%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34,921,194 3.69% 与控股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合计持有股份 434,867,742 46.00% 389,834,231 41.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5,003,575 34.38% 302,654,659 32.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9,864,167 11.62% 87,179,572 9.2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 《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4日


